
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
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疫情防控组

特急 粤卫疾控函 〔2020〕 I74号

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于

印发广东省物流行业新冠肺炎疫情

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,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

防控组各成员单位 :

为切实做好我省物流行业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工作,根据

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做

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国 发明电〔2020〕

14号 )、 《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做好新

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粤防疫指明电〔2⒆ 0〕

I9号 )文件精神及国家和省分区分级有关要求,结合当前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进展,我们组织对有关防控工作指引进行修

订,形成 《广东省物流行业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》。



现印发给你们 , 请参照执行。

广东省新冠 情防控组

生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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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物流行业新 肺炎疫情

常态化防控工 指引

一、总体要求

认真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

联控机制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

(国 发明电 〔⒛20〕 I4号 )、 《广东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

控指挥部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(粤 防疫指明电 〔⒛2o〕 19号 )以及国家和省分区分级有关要

求,结合本地分级情况,毫不懈怠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,

防止疫情反弹,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

二、适用苑围

本指引适用于各类有关物流运输、仓储、搬运装卸、物流加

工、配送、包装、货代、以及相应物流服务活动各环节的企业和

营业门店,以 下简称
“
各单位

”。

快递行业参照《关于印发外卖配送和快递从业人员新冠肺炎

疫情健康防护指南的通知》(联防联控机制综发 〔⒛⒛〕⒛8号 )

及《广东省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疫情防控组关于印发广东省快递

行业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》(粤卫疾控函

〔⒛20〕 1” 号 )执行。冷链配送行业参照广东省冷链行业新冠

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有关指引执行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冠
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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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,属地各业务主管部门要落

实监管责任,组织、联合相关行业协会根据各自业务范围及特点

制定细化的操作指南,属地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疫情防控技术指

导。

四、主要措施

(一 )健全疫情常态化防控机制。

各单位法定代表人为疫情防控笫一负责人,成立健康管理小

组并同时设立健康管理责任人,要组织制定本单位疫情常态化防

控工作方案并部署实施,制 定适合本单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

告与处理应急预案。具备条件的单位 (运输、仓储、配送、流通、

加工、逆向物流等 )建立疫情物流应急保障组,确保疫情期间居

民生活和部分企业生产的供应和回收。

(二 )做好防护物资储备。

各单位根据自身规模大小、从业人员数量等实际情况,储各

足够数量的疫情防控物资,包括消毒用品、口罩、手套、非接触

式温度计、洗手液等,并准备好人员健康登记表及台账。各类消

毒用品应当在安全、阴凉、通风处分类单独储存,远离电源或火

源。

(三 )单位内部健康管理。

1.落实员工分类管理。各单位对员工进行风险评估,实行分

类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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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对于近 14天有瘐怙南、中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,须

提供抵粤前 7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

信息的健康通行码
“绿码

”,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

可正常出行生活和工作;如无法提供上述核酸检测阴性信息,抵

粤后应当立即接受核酸检测(待检测结果阴性后方可正常出行工

作、生活 )或 I4天隔离医学观察。

(2)对于来自疫怙低风险地区的人员,持健康通行码
“绿

码∴ 体温检测正常可正常出行生活和工作。

(3)对本省新冠肺炎患者、密切接触者、疫情高、中风险

地区及境外来粤人员,认可其出院证明、解除隔离通知书。

2.加强员工使康监浏。各单位要落实员工健康管理主体责

任,设置健康管理员,设立可疑症状报告电话,员 工如出现发热

()37.3℃
)、 干咳等呼吸道感染症状,及时向本单位报告,并

做好防控措施。每天汇总员工健康状况,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当

地卫生健康部门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。

3.设置临时隔亩观察间。根据员工数量和场所等实际情况设

置一定数量的临时医学观察点和单独隔离观察间,临 时医学观察

点用于初测体温 >37.3℃ 人员的体温复测和待送人员停留,单独

隔离观察间用于不需要在医院隔离的具有发热等症状人员的隔

离观察。观察点要设在相对独立、通风良好的房间,需配备 ⒈2

名工作人员,负 责体温检测和发热人员的管理,并配备红外测温

仪、水银温度计、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、消毒纸巾、医用乳胶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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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、快速手消毒剂、H消毒剂等物品。有条件的配备木制或铁

制椅子,不 宜配备不易消毒的布质材料沙发。

4.减少聚集性活动。减少聚餐聚会,引 导员工不扎堆聚集 ,

尽量减少前往封闭、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和人员密集的场所。

(四 )物流服务过程防控。

1.做好客户健康宣传与日常排查。各单位在醒目位置张贴并

宣传新冠肺炎防控知识。告知客户服从、配合场所在疫情常态化

防控期间采取的各项措施。入口处设立体温监测岗,对于进入密

闭式生产作业场所的用户等外来人员,应 当提示其正确佩戴口罩

并配合测温。对外营业场所应当提示用户等外来人员在店内注意

保持 1米 以上距离,减少交谈和接触。对进出人员和车辆进行登

记,对所有人员进行体温测量。有发热 (体温 >37.3℃ )、 干咳

等症状者,不得入内,建议其就近到发热门诊就医。

2.做好运输过程的防控省理。运输交通工具应在每次出发、

装货前,到达目的地及卸货后进行清洁消毒。应设置垃圾桶,配

备一次性医用口罩、消毒湿巾、手套、速干手消毒剂、含醇或含

氯消毒剂等物品。运输途中人员要视情况做好个人防护和手消

毒。

运输途中每日进行健康监测与登记,密切关注随车人员在途

中及在粤期间的健康状况,如在运输途中有人出现发热、干咳、

乏力等新冠肺炎可疑症状,所有随车人员做好防护措施,联系用

人单位和目的地对接单位提前做好转送指定医疗机构进行送医

排查的准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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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从业人员锭康甘理。

(1)科学低式口耳。从业人员应按照 《公众科学戴口罩指

引 (修订版 )科学佩戴口罩。低风险地区防护建议:需随身备

用一次性医用口罩;办公场所及厂房车间人员确保有效通风换

气,作业岗位工作人员保持 1米 以上安全距离。

(2)保持良好卫生习惯。掌握正确的洗手方法,勤 洗手,

不随地吐痰,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肘部或纸巾遮住口鼻,不要用

手接触口、鼻、眼部。尽量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。工作

服每日清洁消毒,保持个人卫生。

(3)减少苴接接触,鼓励无接触配送。集散配送从业人员

可提前与客户联系,经双方协商约定,通过预约投递、定点投递

等方式派件。派件过程中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品,与 收件

人近距离接触时做好个人防护。

物流车辆可采取“甩挂无人交接货物
”
的物流方式(两地车辆

在物流园区设立交接区,双方车辆各自分离货箱和车头,再分别

挂接,然后对场地和车辆进行消毒和司机监视管控,各 自返回原

地 ),实现货物运输司机无接触交接。其他空运、航运、铁路运

输根据自身特点尽量实现无接触交接。

有条件的物流企业建议采用标准化托盘、周转筐等单元化工

具,实行免验货信任交接,应用智能化设备和技术,提高效率,

尽可能减少人员接触。

(五 )重点场所防控措施。

1.场所沽洁消毒。加强各室内场所空气流通,优先开窗,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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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自然通风。有条件的可以开启排风扇等抽气装置以加强室内空

气流动。

保持环境整洁卫生,定期对作业场所、运输工具、员工宿舍、

卫生间、箱式电梯、地下停车场、会议室、多功能厅、员工饭堂

等场所消毒,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。电梯、空调通风系统、卫生

间等重点场所设施卫生清洁消毒可参照《居家和公共场所卫生间

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卫生清洁消毒指引(第一版 )》

《广东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公共电梯 (挟梯 )清洁消

毒工作指引》《夏季空调运行管理与使用指引(修订版 )》 和《广

东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空调通风系统使用指引》执

行。 (相关指引可登录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官方网站下载 )

外出作业返回后,应及时对车辆及随车器具进行消毒,工作

人员应进行个人清洗。消毒操作期间严禁吸烟,避免引发爆炸等

安全生产事故。

2.垃圾收集处理。分类收集,及时清运。普通垃圾放入黑色

塑料袋,口 罩等防护用品垃圾按照生活垃圾分类处理。垃圾筒及

垃圾点周围无散落,垃圾存放点各类垃圾及时清运,垃圾无超时

超量堆放。垃圾转运车和垃圾筒保持清洁,可定期用含氯消毒剂

喷洒或擦拭消毒;垃圾点墙壁、地面应保持清洁,可定期用含氯

消毒液喷洒。

3.环垸表面清洁。对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 (如 电脑键盘、鼠

标、收银台、柜台、桌椅、服务台等 ),可用含氯消毒剂进行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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拭。建议每天至少在营业前和结束后各消毒一次。

4.食堂用小要求。提供餐饮 (单位食堂 )的单位要加强食品

和饮用水卫生管理。

(1)食品加工制作符合要求。食品加工制作要符合 《餐饮

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规定。生熟食品分开加工和存放,尤其

在处理生肉、生水产品等食品时应格外小心,避免交叉污染。

(2)食品加工场所清洁卫生。具有安全合规的食品加工场

所,定时对食品加工场所进行卫生清理,并保证避免消毒液、酒

精等直接接触餐具、食材和菜品。

(3)食品储藏防止交叉污染。加强肉、海鲜类等冷冻食品

储藏安全,食品原材料坚持覆盖保鲜膜或加盖再进行储存,防止

交叉污染。

(4)用 餐环境清洁卫生。保持用餐环境卫生整洁,设置洗

手设施和配备消毒用品,供就餐人员洗手消毒。做好炊具、餐具

的清洁和消毒工作。

(5)用 餐者保持一定距离。通过减少桌椅摆放、间隔 I米、

错位用餐等措施,加大就餐者之间的距离,实行分批次就餐。选

择非直接接触的方式点餐、付款。

五、应急处置要求

(一 )疑似症状人员处置。如发现单位内或物流活动中有人

员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等新冠肺炎可疑症状时,应避免继续接

触他人,在临时医学观察点或单独隔离观察间执行隔离观察,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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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防护并送当地发热门诊就诊排查。

(二 )病例处置。核酸筛查阳性病例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应

立即转送当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排查,要积极配合当地疾控中
`心

做好流行病学调查,尽快查明可能的感染源;在当地疾控中
`心

的   ,
指导下,依法依规、精准管控,科学划定防控区域范围至最小单   :
位,果断采取限制性防控措施。

(三 )终末消毒。相关场所在当地疾控中心指导下,进行终

末消毒,并对空调通风系统进行清洗消毒。

(四 )其他处置措施。密切接触者和场所管控按照最新防控

方案和我省相关应急处置预案做好防控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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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校对:瘐情防控组 蓝韵华

f刚 出⒒悱砷

(共 印 6份 )


